
在线医疗平台的举证责任分配 

——刘某某、王某某诉互动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5 民初 1870 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刘某某、王某某 

被告：互动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二原告为夫妻关系,刘某高系二原告之子, 被告为网站好大夫在

线（www.haodf.com）的主办单位。2010 年 4 月，刘某高被诊断为精

神分裂症，医嘱口服奥氮平等。2011 年 9 月 29 日，刘某高家属代其

注册好大夫在线，用户名“佳奎”，在该平台通过在线方式向颜文伟

有偿咨询刘某高病情。根据二原告对“佳奎”账户情况进行的公证，

该账户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共充值 5410 元，目

前账户可用余额为 0。2017 年 9 月 4 日,刘某高跳河身亡。二原告主

张,被告不具备医疗服务资质而进行医疗咨询和开具口服药物等治疗

行为，未对颜文伟的行为进行监管，造成了刘某高死亡的严重损害后

果，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被告则认为其只是提供平台服务，并未实



施任何医疗行为，双方不构成医患关系，且现无证据表明刘某高之死

亡与被告有任何因果关系，故不同意承担侵权责任。 

庭审中,二原告表示刘某高自杀后，曾与被告及颜文伟联系，但

颜文伟已经联系不上，被告亦删除了所有通话记录及网站上颜文伟的

所有文章。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颜文伟与刘某高之间只是咨询服务，

精神类药物都是处方药，颜文伟无法开具，刘某高的家属也不可能在

药店买到此类药物。关于通话录音的问题，被告表示网站录音的保存

期限是一年，已经无法提供，且颜文伟医生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在网

站接受咨询。 

【案件焦点】 

1. 被告和二原告及其子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2.颜文伟是否

实施诊疗行为及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分配；3.被告是否构成侵权。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为被

告是否构成侵权,具体可分解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刘某高及其亲属与被告、颜文伟之间是何法律关系？ 

根据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好大夫在线为互联网医疗保

健信息服务网站，在卫生部门及信息部门均有备案，被告作为网站经

营者，提供网络平台供用户进行医疗保健方面的咨询、交流服务，故

被告与医生、患者之间均形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刘某高及其亲属通

过被告提供的平台与颜文伟进行沟通、咨询并付费，双方之间形成一

种有偿咨询服务合同关系。 



二、颜文伟是否对刘某高实施了诊疗行为？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刘某高在好大夫在线注册后，

大多都是付费后通过平台以电话方式与颜文伟联系，自 2011 年至

2016 年共咨询 17 次左右。关于咨询的详细内容，尤其是颜文伟是否

曾为刘某高诊断、开药，除通话的刘某高及其家属、颜文伟外，只有

作为平台方的被告知晓并应予保存。换言之，当平台使用双方发生争

议甚至纠纷时，作为平台提供方和技术服务者的被告，负有提供相关

录音资料和后台数据的义务，以便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故被告应当

就此举证。然而庭审过程中，被告以后台存储空间有限，通话内容已

经被覆盖为由未能提供刘某高与颜文伟的任何咨询记录，应当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无法排除颜文伟对刘某高实施了诊疗行为。 

三、关于好大夫在线网站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

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

据卫生部《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医疗保健信

息服务内容必须科学、准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医疗保

健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提供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网站应当对

发布的全部信息包括所链接的信息负全部责任，不得从事网上诊断和

治疗活动。由此可见，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平台之法律责任一是取得

行政许可，二是对发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三是杜绝通过平台开展网

上诊断和治疗活动。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好大夫在线已

经取得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许可，且提交了颜文伟医生的相关执



业资格证书，被告已经尽到了审核义务，故原告主张的被告违法经营

医疗服务没有事实依据，本院无法采信。但是，作为收取服务费用的

经营性平台，被告辩称其仅为医患双方提供交流平台，已经进行了风

险提示，医生言论为其个人观点，网站不承担法律责任，该主张明显

有违相关管理规定；而服务协议中有关“网站不对用户发布的信息的

来源和正确性负责，不参与医患交流，不对医患交流的结果承担任何

责任”、“仅以普通非专业医疗人员的知识水平标准进行判断”的约定

也明显减轻了己方责任，违反了民事法律活动中的公平原则。另外，

被告虽未直接开展网上诊疗活动，并在服务协议中及用户咨询时会进

行提示，但对注册医师的行为缺乏监管，对医患之间的交流未能有效

记录，导致无法判断注册医师在平台是否开展或者变相开展诸如断症、

开药之类的诊疗或者类诊疗活动，违反了相关规定，就此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 

诚然，刘某高之死，被告作为平台存在管理缺位难辞其咎，其监

护人违反有关处方药的管理规定为刘某高开药，无疑是导致刘某高死

亡的重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如果仅以被告作为网站经营者未

尽到监管义务即要求其对刘某高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亦是显失公平。 

另，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监管不力与刘某高自杀行为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故二原告要求被告就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院难以支

持。但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如前所述，被告未尽到监管

义务，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作为导致平台管理失职，且未保存证据导

致事实无法查明，应当就此向二原告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本院综合



全案情况，确定补偿金额为五万元。 

关于退还服务费部分，因被告提供的服务存在瑕疵，二原告要求

退还服务费本院予以支持，但仅退还刘某高咨询颜文伟所缴纳的费用。

刘某高注册账户情况已经公证机关公证，故退还的具体数额本院按照

公证书公证的内容予以确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互动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

原告刘某某、王某某支付补偿款五万元； 

二、被告互动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

原告刘某某、王某某返还服务费五千二百六十元； 

二、驳回原告刘某某、王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法官后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医疗领域的不断深入，“互联网＋医疗服务”

的平台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一方面，新兴在线医疗平台极大地缓解了

线下的诊疗压力，实现了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多种互联

网医疗业态的出现，囿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其监管以及相关纠纷的

法律适用问题亦存在新的挑战。对此，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于 2018

年 9 月发布《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及《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三篇规范性文件（以

下合称“互联网医疗新规”）以明确各类在线医疗平台的类别、各类

别之下的诊疗资质证照、准入形式、业务内容、业务形态、适用法律

等问题。具言之，各类在线医疗平台根据是否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

设立可分为两类：一为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设立的互联网医疗平台；

一为无须依托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健康咨询平台。前者根据具体模式不

同还可进一步划分为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及互联网诊疗，服务内容

涉及诊断、治疗等医疗核心业务。后者则以健康信息咨询、疾病教育、

网络挂号、医学教育、研究和交流等作为服务内容，不得开展诊疗活

动，仅能提供健康建议，不能出具医疗文书、提供疾病的诊断结论或

治疗方案。 

本案中，好大夫在线平台系由被告互动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互动峰公司）经营，互动峰公司不属于医疗机构，故本案

中的在线医疗平台应属于互联网健康咨询类，服务内容应排除任何诊

疗行为，而根据二原告陈述，受害人通过被告运营的在线平台接受了

颜文伟医生的诊疗服务，具体包括开具处方等，由此被告存在监管缺

位的过错。对此，被告辩称医生并未开具处方实施诊疗行为。那么，

该医生是否实施了诊疗行为成为了本案的焦点。结合双方证据，二原

告无法提供详细的在线通话录音等证据以证明医生实施了诊疗行为。

被告则以后台存储空间有限，通话内容已经被覆盖为由未能提供刘某

高与颜文伟的任何咨询记录。事实上，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



及《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可知，除却几类特殊侵权诉讼中采取举证

责任倒置，其余则严格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如此一

来，本案难免会带来适用规则过于机械或僵硬的副作用，可能引起裁

判结果与实质正义相抵触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在责任分配上，本

案最终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将是否实施诊疗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

被告，认为其作为平台提供方和技术服务者，负有提供相关录音资料

和后台数据的义务，故被告应当就此举证。诚然，对于本案中互动峰

公司此类运营公司，由于其主体并非医疗机构，故由此引发的纠纷也

并非法定意义上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故不能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四条及其他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有关规定，但结合目前我国对

于医患双方针对病历保管承担责任的规定来看，医疗机构负有制作真

实病历、保管应当由其保管的病历资料的义务。所以本案中突破性适

用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与现有医疗纠纷相关法律体系的内在精神相吻

合，起到了弥补法律空白、矫正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作用。 

综上，尽管最终本案并未认定该互联网健康咨询平台构成侵权，

但在认定其是否实施诊疗行为上大胆地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力图在

我国现行医疗法律体系暂时未将此类运营平台纳入规制范畴的客观

情况下，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上矫正了作为接受服务方的天然弱势

地位，切实保证其合法权利，体现了当代司法力度和温度，同时这也

必将为此类案件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的完善奠定有力的基础，为我国

“互联网＋医疗服务”时代下接受医疗咨询服务方的相关利益进行司

法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